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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建議將信利汕尾分拆

並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作獨立上市

而可能被視為出售於信利汕尾之權益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 (2) (a)條及內幕消息條文而刊發。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報告最新進展情況，於建議交易終止後，信利

汕尾向中國證監會遞交上市申請，尋求其股份以A股上市形式於深圳證券交易

所獨立上市，而中國證監會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接受前述申請。就前

述申請而編製之招股章程之申請版本已遞交予中國證監會，於適當時候將會在

中國證監會網站 (www.csrc.gov.cn)發佈。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15項應用指引

於適當時候向聯交所遞交一份有關建議分拆之建議，以供批准。

為配合建議分拆，信利汕尾目前擬發行新股份。信利汕尾一旦落實建議發行新

股份將會削減本公司於信利汕尾之股權，而建議分拆將構成上市規則第 14.29條

項下視為出售本公司於信利汕尾之股權之事項，並可能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

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在該情況下，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之相關

規定。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分拆須待（其中包括）向聯交所及中國

證監會取得所有適用監管批准及出現合適市況後，方告作實，故未必會落實。

因此，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 1 –



緒言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 (2) (a)條及內幕消息條文而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二零一四年

七月十五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五年九

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之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之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報告最新進展情況，於建議交易終止後，本公司

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前稱信利光電（汕尾）有限公司）（「信

利汕尾」）向中國證監會遞交上市申請，尋求其股份以A股上市形式在深圳證券交

易所獨立上市，而中國證監會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接受前述申請。就前

述申請而編製之招股章程之申請版本已遞交予中國證監會，於適當時候將會在中

國證監會網站 (www.csrc.gov.cn)發佈。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於適

當時候向聯交所遞交一份有關建議分拆之建議，以供批准。

建議分拆而可能被視為出售權益

為配合建議分拆，信利汕尾目前擬發行新股份。信利汕尾一旦落實建議發行新股

份將會削減本公司於信利汕尾之股權，而建議分拆將構成上市規則第 14.29條項下

視為出售本公司於信利汕尾之股權之事項，並可能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

司之須予公佈交易。在該情況下，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之相關規定。

目前預期，緊隨建議分拆完成後，本公司將繼續為信利汕尾之控股股東。

一般事項

股東及本公司之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分拆須待（其中包括）向聯交所及中國

證監會取得所有適用監管批准及出現合適市況後，方告作實，故未必會落實。因

此，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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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及張達生先

生；非執行董事李建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

啟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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